
浏民发 匚⒛23〕 %号

浏阳市民政局

关于实施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补助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:

为贯彻落实长沙市民政局、财政局 《关于实施养老机

构等级评定补助的通知》 (长 民发 E2Ⅱ 1〕 27号 )要求,

结合我市养老服务实际,决定在全市实施养老机构等级评

定补助,具体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补助对象

根据 《长沙市民政局关于印发(长沙市养老机构等级

评定实施细则 (试行))的通知》 (长 民发 匚⒛20〕 ”号 )

,被评定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、五级的养老机构。

二、补助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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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等级评定为三级、四级、五级的养老机构,由长沙

市民政局、财政局在评定周期 (三年)内分别给予5万元

、10万元、2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;对等级评定为一级、二

级的养老机构,由浏阳市民政局、财政局在评定周期 (三

年 )内分别给予2万元、4万元的一次性补助。对按程序申

请并通过升级评定的养老机构,按照当前评定等级与升级

前的评定等级已享受的补助标准差额予以补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有利于提升我市养老机构

服务质量,各乡镇 (街道 )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我市养老

服务行业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的重大意义。切实加强组织

领导,指导辖区内养老机构认真对照等级评定细则,进一

步完善设施设各配套、规范服务运营管理、加强院内环境

整治等方面工作,积极申报等级评定,并提供必要的人员、

经费保障,确保全市所有养老机构均顺利通过等级评定。

同时,加大资金监管力度,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,确保

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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